LA TGS M
113# & % 2§ 3 53895
DO A EEErECRBREFRERT
@ R E

A

IAMAEFaREigk R SHRFT R (113EREF %
27984%%) ’&‘ﬁ;%%?zkr%l’%t%ﬁiﬁv‘ Ao ofe (1134&% D S+
H49%L) o RMIRINE T U S HA S 0 R RAE B A ARR 0 2

Fd AR LSRR B AR5
FHASNL ek P E 0 ATR S

i+

AEPEREF R R I RBT AL 25 (&r“
BT ) b E%ﬁﬂ%*?ﬂfaﬁﬁv‘ poARPEHE AP _,.,5
AR P RRAE O VRET O ARERP R OREPE
AR FkEwmf -

N F ASUESE: X

(e B
P T 5 0 2 $ 1802 3% 198 5 34k FRiR T 7 &
SRR EZ SR RREN AR Q1]
B o

S 7jmd 2 mp
FEVRL P s 3 A LG4 2 3 LR R
FRUETFIH-LARZONEERLA L LT BR LS

i



o BERREARE s h R A2 4 s BRRE A X
OIS W o Mi-‘s‘;,gf»ﬁ* s ATENARR 0 TH Je 8
WP RS RUILE 2B S PFREREE- 2
Ao B AArd 2 A s 7 =ﬁ7fr"§’v PR A2 ITEARE .
Yt T A ERE $ 44905 % 238 - %37 ~ %4045 %27
JRERPE 1 IP R PR - ""J—lir';‘l“@ o
AREHBEE IR GRATD P WRT E RGP R
v = EN 2y 113 £ 127 31 P
MERZ LR 7 O EEI
NP rAFEPRE R MER
Yed PRA IR R EF 10 pe AR N RE R T
ot B ggImd  H K 4xif P rEd —‘E » G R R E R 1820 F
oo R rAE IR 3 (40 1474&W@*)r“?
WaE P eER ) o A IRA AR T A @r'ﬁ«v?, 2] ;47 PJ?.-*F‘,J BB &
B G RERF r o AR 2 PE G RE IR YA
A2 pip e

EZ
%

¢ =2 EN B 000 00 3l

Mtdsr A ko B L) li\*ﬁziz g D>

?EAREIZ F 180023

ERHAEIEDF T A2 - H o R 2 ELT G

 BEAL 20 AT 4

- e F kRS E oA FECS T FL AR P ER
éﬁ@L?P?TMF°

s G2 B U R RGURY PR B gL P R
g

ZRPAESFRESSHEB LS ORI AL 2ER -

Fli RAMFE e 3 EE 10 ET 5 HEI] G RE G F

4



\\\\\

EERE VTR

o1 2L e
u]i,

mﬂp@ﬂj—ug)&uj"ﬁpﬁ\ﬂj'f f‘—"ﬁ,)%@3_’&_|‘zj 10 #

FREBITRBEEFRBETALATS
113# & ¥ F % 2798455
e 4 RAE A 61K (XE00E0200p 2)
AO0 OO0FOOFEI0541#
B2 o2 s5— Sy 0 200000000055
TR ETFIoR B EE S FEWEARE S RBHRAT S WK
PREFEBRT ATIFELS ST
=% EF
-~ A ERARIISES? TP 23104 & B e w w2260 )
PEpN R P2 96/ prp ZPF (113F62 TP 21FF3F = ) > AAT
A OO0FOORIE05LE L p > 1032 F3E » 4 700
BEVRISER G2 2 3N o o - B HA R Tl 0 2 kT
LU Al AR 8 BB S s U s H 4
PR ad BT AT Hl (e R
[EGIRA o F A FHREBFUIISERE U F
% 22505 % Az 037 ) o FAIT1I3EG TP 21pF3F » £
o RS LA B2 F o PR D g 000-
0%%%ﬁiﬁ%§’ﬂﬁma%%ﬂOO&Oth%i
Bt BRI OO®FOOK 050050 o @3tk p
215204 3% > 2 A7 7 OO % OOR0E 005w 5 E3F s >
T H e R }/&‘*55 ST E T X0 )RR E
1430ng/m1 PR kR E66D2ng/ml > rEeRE R B
2414'Tng/ml ~ ¥ F 7k & ©3204ng/ml 2. B F B 0 4

e
= FERTHD R R AT 2 AR 2 W7
ﬁ%iwféﬁ

e E.% 2 ﬁa iy

b
i
mj




\4-

A4 }{Wég’r&ﬁ.xﬁ]7 [EEils

d

FEP LT ER

U AL A

BANh LA 3 I S - S
AZ b oo
(2)?)3’»% > 113#6°2 TP 21

0 B3k 2 g 55 000-000

‘Effujé ZE‘_ A > GEH
wardt# OO0 % OO#E00
%;La-»”/%&"|? %fbf\,l_
A O0FOORIE00
gL T op 21204

A\

Fooads s OO%00
050050 - g o

PREX AR RLE - F
By Rtk wWEF &
cut A (K%
000000000561 ) ~ = #
S AL HO% L
%#a%¢r#H%6H
26 p S B PO e B3R
2 (% W % B
owwmmm>\rﬂ
SN Rl BE

W

\" LAY

AR 113267 Tp 23p%
1043 p REIe &4 4 B A
o wm (W5

000000000561 ) - #& =% & %
EF oz o ¥ 4 kB B
1430ng/ml ~ ¥ A& 2L &k

R #E6652ng/ml ~ sErEE B B
24147ng/ml ~ ¥ &FFER &
3204ng/ml z_ 5K BIw o
22 kR TE

iﬁb ‘i f1EIFm4 P~

M2 EF o

‘r* ﬂi‘cf‘j—g?’}-

*113#67 7Tp 21
» AT OO ®

AR
P20 4 37




(\ER)

Brdo s doh b dcdh o~ F
TR ST P

OO 05005 & Eiz 2
5 o

4 |2 wFam T RFEA LR P e E000-0005L % i
ﬁi‘h‘?‘—&ﬁ RN S A
@ .

Hh |BRrERERGIZ BRI | FEPAL T 1I3E6Y TP 21

i PEO A 25 1 21PF154 3% R » B

2 4955 000-0005 % i £
a2 FF o

6 |~y 113E R4 0 gﬁﬂwtﬁ LB L */Fsi

$2250% 4237 % 15>

Y v IR R

kK
;¥
ErFREFTRACTHFLE

—’gv °

S PR AR EASTL 0 P R 1851E L 3% 19E § 344 AR
A EAE AP EFRR LA EHEEREN AR
B4 Ll 1B Bk o

RN S A S E RN R B - A
U &

S o B B

¢ % xR 113 & 9 v 4 p

w % F R

AET AFEP LR AE R

v i EY B 113 ¥ 9 3 24 p

GEENE RPN

POER R 5 1801523

(3 AR RS R LT RV E RS R Y T

 @EF 30 gAuT R4

- e F PR RAEE o2 TR T E ALY PHIER
EFAZFREI L o




Soc gk h 2 B u T RGURY PR AR F o R
R 4

ZORBERRTIAS FRESSH B PR R Rk
FEERBRN LI E ERB LY o

oA BT SR A 5 R ES S E B A
Z_F 0 R A o

GF oAl END T ENTF WA

Bl AES a7 EI2S b4 152 B > 55 % i ar s g
1

BWAIIN 5 E A WEE 3 FEAUTHE K
Ei o A3 End 10 EnTF R FEML 2 FF AN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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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裕華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984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審交易字第549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適用簡易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盧裕華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所示）外，另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核其自白，與起訴書所載事證相符，可認屬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量刑理由之說明：
　  審酌被告明知施用毒品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不良影響，服用毒品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有高度危險性，竟於施用毒品後尿液所含毒品仍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即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公眾使用之道路上，顯然忽視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家庭經濟狀況、智識程度，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種類、時間及路段等一切情狀，量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洪英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國維
中　　華　　民　　國　　000　　　　00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
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984號
　　被　　　告　盧裕華　女　6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盧裕華於民國113年6月7日23時10分為警採尿向前回溯26小時內某時及96小時內某時（113年6月7日21時許前），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建物內，以將海洛因摻入香菸內點燃後吸食之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及以將甲基安非他命放置在吸食器內燒烤加熱後，以口鼻吸食其產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2250號案件提起公訴）。猶於113年6月7日21時許，基於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從其位於新北市○○區○○街00號之住處出發，騎乘至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嗣於同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攔查，並經其同意採集尿液送驗，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濃度值1430ng/ml、甲基安非他命濃度值6652ng/ml、嗎啡濃度值24147ng/ml、可待因濃度值3204ng/ml之陽性反應情況，始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盧裕華於警詢之供述

		證明以下事實：
⑴被告有於上開時、地，以前揭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⑵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從其位於新北市○○區○○街00號之住處出發，騎乘至新北市○○區○○路0巷00號，並於同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攔查。



		2

		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檢體編號：0000000U0561）、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113年6月26日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0000000U0561）、「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尿液確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各1份

		證明被告於113年6月7日23時10分許自願同意接受採集尿液送驗（檢體編號：0000000U0561），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濃度值1430ng/ml、甲基安非他命濃度值6652ng/ml、嗎啡濃度值24147ng/ml、可待因濃度值3204ng/ml之陽性反應情況，均已達行政院公告之濃度值以上之事實。



		3

		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各1份

		證明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搜索之事實。



		4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證明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為被告之事實。



		5

		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份

		證明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5分許至21時15分許間，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事實。



		6

		本署檢察官113年度毒偵字第2250號起訴書1份

		證明被告上開行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之事實。







二、核被告盧裕華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品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郭宣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黃靖雯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裕華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7984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審交易字第5

49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適用簡易程序，判決

如下︰   

　　主　　　文

盧裕華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所示）外，另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核其自白，與

    起訴書所載事證相符，可認屬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

    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

    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

　㈡量刑理由之說明：

　  審酌被告明知施用毒品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不良影響，服用

    毒品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有高度危險性

    ，竟於施用毒品後尿液所含毒品仍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

    度值以上，即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公眾使用之道路上，

    顯然忽視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犯後坦承犯

    行，兼衡被告家庭經濟狀況、智識程度，暨其犯罪之動機、

    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種類、時間及路段等一切情狀，

    量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洪英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國維

中　　華　　民　　國　　000　　　　00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

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984號

　　被　　　告　盧裕華　女　6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盧裕華於民國113年6月7日23時10分為警採尿向前回溯26小時

    內某時及96小時內某時（113年6月7日21時許前），在新北

    市○○區○○路0巷00號建物內，以將海洛因摻入香菸內點燃後

    吸食之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及以將甲基安非

    他命放置在吸食器內燒烤加熱後，以口鼻吸食其產生煙霧之

    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涉嫌違反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2250

    號案件提起公訴）。猶於113年6月7日21時許，基於施用毒

    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從其位於新北市○○區○○街00號之住處出發，騎

    乘至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嗣於同日21時20分許，在新

    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攔查，並經其同意採集尿液送

    驗，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濃度值1430ng/ml、甲基安非他命

    濃度值6652ng/ml、嗎啡濃度值24147ng/ml、可待因濃度值3

    204ng/ml之陽性反應情況，始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盧裕華於警詢之供述 證明以下事實： ⑴被告有於上開時、地，以前揭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⑵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從其位於新北市○○區○○街00號之住處出發，騎乘至新北市○○區○○路0巷00號，並於同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攔查。 2 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檢體編號：0000000U0561）、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113年6月26日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0000000U0561）、「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尿液確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各1份 證明被告於113年6月7日23時10分許自願同意接受採集尿液送驗（檢體編號：0000000U0561），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濃度值1430ng/ml、甲基安非他命濃度值6652ng/ml、嗎啡濃度值24147ng/ml、可待因濃度值3204ng/ml之陽性反應情況，均已達行政院公告之濃度值以上之事實。 3 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各1份 證明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搜索之事實。 4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證明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為被告之事實。 5 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份 證明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5分許至21時15分許間，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事實。 6 本署檢察官113年度毒偵字第2250號起訴書1份 證明被告上開行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之事實。 

二、核被告盧裕華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

    所含毒品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郭宣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黃靖雯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裕華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984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審交易字第549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適用簡易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盧裕華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所示）外，另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核其自白，與起訴書所載事證相符，可認屬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量刑理由之說明：
　  審酌被告明知施用毒品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不良影響，服用毒品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有高度危險性，竟於施用毒品後尿液所含毒品仍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即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公眾使用之道路上，顯然忽視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家庭經濟狀況、智識程度，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種類、時間及路段等一切情狀，量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洪英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國維
中　　華　　民　　國　　000　　　　00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
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984號
　　被　　　告　盧裕華　女　6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盧裕華於民國113年6月7日23時10分為警採尿向前回溯26小時內某時及96小時內某時（113年6月7日21時許前），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建物內，以將海洛因摻入香菸內點燃後吸食之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及以將甲基安非他命放置在吸食器內燒烤加熱後，以口鼻吸食其產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2250號案件提起公訴）。猶於113年6月7日21時許，基於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從其位於新北市○○區○○街00號之住處出發，騎乘至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嗣於同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攔查，並經其同意採集尿液送驗，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濃度值1430ng/ml、甲基安非他命濃度值6652ng/ml、嗎啡濃度值24147ng/ml、可待因濃度值3204ng/ml之陽性反應情況，始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盧裕華於警詢之供述

		證明以下事實：
⑴被告有於上開時、地，以前揭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⑵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從其位於新北市○○區○○街00號之住處出發，騎乘至新北市○○區○○路0巷00號，並於同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攔查。



		2

		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檢體編號：0000000U0561）、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113年6月26日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0000000U0561）、「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尿液確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各1份

		證明被告於113年6月7日23時10分許自願同意接受採集尿液送驗（檢體編號：0000000U0561），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濃度值1430ng/ml、甲基安非他命濃度值6652ng/ml、嗎啡濃度值24147ng/ml、可待因濃度值3204ng/ml之陽性反應情況，均已達行政院公告之濃度值以上之事實。



		3

		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各1份

		證明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搜索之事實。



		4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證明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為被告之事實。



		5

		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份

		證明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5分許至21時15分許間，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事實。



		6

		本署檢察官113年度毒偵字第2250號起訴書1份

		證明被告上開行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之事實。







二、核被告盧裕華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品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郭宣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黃靖雯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裕華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984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審交易字第549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適用簡易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盧裕華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所示）外，另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核其自白，與起訴書所載事證相符，可認屬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量刑理由之說明：

　  審酌被告明知施用毒品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不良影響，服用毒品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有高度危險性，竟於施用毒品後尿液所含毒品仍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即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公眾使用之道路上，顯然忽視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家庭經濟狀況、智識程度，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種類、時間及路段等一切情狀，量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洪英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國維

中　　華　　民　　國　　000　　　　00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

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984號

　　被　　　告　盧裕華　女　6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盧裕華於民國113年6月7日23時10分為警採尿向前回溯26小時內某時及96小時內某時（113年6月7日21時許前），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建物內，以將海洛因摻入香菸內點燃後吸食之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及以將甲基安非他命放置在吸食器內燒烤加熱後，以口鼻吸食其產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2250號案件提起公訴）。猶於113年6月7日21時許，基於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從其位於新北市○○區○○街00號之住處出發，騎乘至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嗣於同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攔查，並經其同意採集尿液送驗，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濃度值1430ng/ml、甲基安非他命濃度值6652ng/ml、嗎啡濃度值24147ng/ml、可待因濃度值3204ng/ml之陽性反應情況，始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盧裕華於警詢之供述 證明以下事實： ⑴被告有於上開時、地，以前揭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⑵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從其位於新北市○○區○○街00號之住處出發，騎乘至新北市○○區○○路0巷00號，並於同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攔查。 2 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檢體編號：0000000U0561）、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113年6月26日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0000000U0561）、「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尿液確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各1份 證明被告於113年6月7日23時10分許自願同意接受採集尿液送驗（檢體編號：0000000U0561），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濃度值1430ng/ml、甲基安非他命濃度值6652ng/ml、嗎啡濃度值24147ng/ml、可待因濃度值3204ng/ml之陽性反應情況，均已達行政院公告之濃度值以上之事實。 3 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各1份 證明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前為警搜索之事實。 4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證明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為被告之事實。 5 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份 證明被告有於113年6月7日21時5分許至21時15分許間，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事實。 6 本署檢察官113年度毒偵字第2250號起訴書1份 證明被告上開行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之事實。 

二、核被告盧裕華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品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郭宣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黃靖雯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

下罰金。





